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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整与变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

教育管理体制是国家组织和管理教育的形式、方法

和制度的综合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体

制的变革，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不在不断地调整

和变革。

新中国成立伊始，中国共产党就发出指示，提出全国

文化教育行政工作，“均应经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

理。 各地区有关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……均应经各地政

府及军管会之文教机关向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或

适当部门报告和请示”［1］p67。 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，政

务院于 1950 年 7 月 28 日颁布了 《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

系的决定》，明确“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

均负有领导责任”。 以后无论“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

办，大学校长、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”，还

是“教师学生的待遇，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”，均“报请

教育部核准”［2］p2-3。

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逐步完成，为了培养国家经济

建设的各类人才， 中央逐步放开了高等教育的管理权

限。为此，政务院于 1953 年修订了高等学校的领导关系，

提出“综合性大学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”，“为某一

业务部门或主要为某一业务部门培养干部的单科性高

等学校， 可以委托中央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管理”［2］p56。 总

体上来说， 由于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还没有经

验， 其体制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，“目的与任务就是为了

创办一个以苏联高等学校为榜样的适合中国建设需要的

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”［2］p130。

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，毛泽东发表了《论十大关系》。

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探索中， 为了发挥地方办大学

的积极性，1958 年 4 月，中共中央颁发《关于高等学校和

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》，指出“除少数综合性大

学、 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由中央教育部

或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， 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

学校都可以下放，归各省、市、自治区领导”［3］p220。 同年 8
月 4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

力下放问题的规定》，将教育部和中央各业务部门主管的

大部分高等学校下放给地方管理。

在教育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， 各地教育取得了一

定的发展，但高等教育发展的“大跃进”也脱离了我国经

济发展的状况。 为了纠正这些问题，1963 年中共中央、国

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决

定(试行草案)》，指出对教育事业问题的处理中各地方、

各业务部门都必须贯彻实施中央统一规定的指导方针和

政策， 必须实行中央制定的全国统一的重要规定和教育

计划；同时，对教育部、中央各业务部门与各省、市、自治

区人民委员会的行政权限也做了同样的规定 ［4］p472。 “文化

大革命”结束后，1979 年，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颁发的

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决定》，同意对

高等院校实行统一领导，归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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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

大的变化，因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成为适应政治经

济发展的必然要求。 1985 年 5 月 27 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

院颁发了 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指

出“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，政府有关部门对学

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， 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

力”，今后要“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

度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”［5］p723-730。 随着《决定》的逐

步推行，我国形成了“地方负责、分级办学、分级管理”的

高等教育管理体制。

在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管理体制的探索中，起初我国

的教育管理体制是从苏联简单移植的，是基于对一种政

权制度和模式的简单模仿。随着 1958 年我国对中央与地

方关系的认识，我们开始探索符合自己特色的教育管理

体制，强调“分级管理”。 1963—1964 年我国教育发展失

控，因而强调“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”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央

与地方分级分权的高校管理模式基本定型。

二、改善与提升高校教师地位

稳定的教师队伍是高校稳定发展的重要一环。 若使

其教师队伍稳定，必使其政治地位、经济地位、社会地位

和专业地位不断得到提升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为了荡涤旧社会的遗毒，全国各项

事业都进行了整顿。 针对高校整顿中出现的对非党老教

师的粗暴态度，1953 年 12 月 22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 刊发专

门社论，提出“高等学校的党员和非党的老教师相处当

中，应该认真执行党的政策，尊重老教师，关心老教师，虚

心地向他们学习，并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，帮助他们把

工作做好，决不能对他们采取粗暴态度”［2］p70。在社会主义

改造完成前后，为了“保证教师集中精力从事主要的工

作———教学工作、教学法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”，1955 年

7 月，高教部制订了《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

试行办法》，就各级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定额、教学工作量

的计算、教学工作日的时数及超额工作奖励等问题进行

了细化，作出了诸如“女教师产假期间的工作全部免除”

和“一般教师用于教学行政工作时间，以每年不超过 150
小时为宜”［2］p173-176 的符合广大高校教师利益需求的规定。

为了更好地安排高校教师的工作，1960 年 2 月， 国务院

通过了《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

法的暂行规定》， 首次确定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定为

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助教四级。

1982 年 7 月，陈云就高校教师待遇问题作出批示，要

求中央书记处尽力解决高校“中年知识分子生活、工作负

担重，但工资收入低，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”问题［6］p104。 李

先念在致全国教师的信中也认为高校教师工作和生活条

件比较“清苦”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“尽最大的努力，为

他们排忧解难”［7］。此后，1983 年国务院通过了《关于高级

专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，提出高校副教授及

教授可以适当延长离休退休年龄；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

1985 年 9 月 10 日为中国第一个教师节； 建立和完善了

教育系统的奖金津贴制度。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，

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、住房保障、卫生医疗等问题也依次

逐步解决。在高校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下，一个安于

教育、关心教育的和谐氛围逐步在高校教师中形成。

三、加强与改进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共产党为维护高校稳定、提升高

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， 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

作长抓不懈。

1949 年 9 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《共同纲

领》规定：“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

育，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。”［1］p11 同

年底， 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

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： 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，“是

有计划、 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

教育，其主要目的乃是逐步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”［8］p4。 总

体上看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，这一阶段

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基本是以讲授马克思主

义基本原理为主，但根据党的主要任务，已经开始把中国

化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

育的重要内容， 并初步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

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。

1957 年后，受“反右”整风影响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

论教育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。及 1961 年与 1964 年，教

育部先后发布 《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

意见》和《关于改进高等学校、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

见》，虽然再次明确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

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，但却充斥了以阶级斗争

为中心的主要内容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

入新的发展时期。 1978 年 4 月，教育部办公厅颁发了《关

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》（全国教育工

作会议征求意见稿），指出必须紧密联系实际，从哲学、政

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把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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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的是非统统纠正过来。 《意见》首先强调了对马克思主

义理论在高等教育中地位的认识问题，指出马列主义、毛

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，是全

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，因此，马列主义理论课是

社会主义各类高等学校的必修课。 开设马列主义理论

课，是新中国大学区别于旧中国大学，社会主义高等学

校区别于资本主义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志。 教师必须

教好，学生必须学好，各级领导必须管好［8］p70。随着基本经

济制度的调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，我国出现了

不同的社会阶层，思想领域也出现多元化趋势。 在对外

开放不断扩大的过程中，国外敌对势力也在意识形态领

域不断加紧渗透，一些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对青年学生

产生了消极影响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

位面临挑战。 8 月 1 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改革学校思

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》， 要求在大学进行

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，同时有分析有比较地

介绍当代其他各种社会思潮，对错误的思潮要有分析地

进行充分说理的批评，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些

思潮进行鉴别的能力，使高校广大学生在对外开放的环

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应能力［6］p197。

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发展，我们党在理论上提

出一系列新思想、新观点，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，这一

理论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。 1992
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

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这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

到一个新的阶段。 1994 年 8 月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指出：“以

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学校马

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。 这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

学校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和根本措施。”［8］p1521997 年党的

十五大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

章总纲后，1998 年 6 月，中共中央宣传部、教育部联合颁

发《关于普通高等学校“两课”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

工作的意见》，正式决定在全国高校开设“邓小平理论概

论”课，其课时数是其他课程的一倍，这次课程调整突出

地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

义理论教育中的分量和地位。

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外形势的新

变化，我们党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

理论的发展，继邓小平理论之后形成了“三个代表”重要

思 想 和 科 学 发 展 观 等 新 的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理 论 成 果 。

2002 年 11 月，党的十六大把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同马

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我们

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。党的十六大以后，以胡锦涛同志

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的

战略全局出发，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

理论课工作。 2005 年 1 月 7 日，胡锦涛就加强和改进大

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问题发表讲话， 要求要与时

俱进，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以理想信

念为核心，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教育；

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，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；以基本

道德规范为基础，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；以大学生全面

发展为目标，深入进行素质教育［9］p636-639。 根据中央这一精

神，2005 年 2 月，中宣部、教育部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》，强调要坚持

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

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学生，不断改进教育教学的内

容、形式和方法，力争在几年内，使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

论课教学状况有明显改善。

2012 年，《科学发展观》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进了十

八大《党章》。

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 我国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

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 不仅为我

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， 而且还有

力地保障了高校的稳定与和谐。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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